             嘉義市志航國民小學緊急傷病處理辦法

1、 依據：

1、 學校衛生法第十五條、學校衛生法實行細則

2、 教育部主管各級學校緊急傷病處理準則

貳、處理原則：

1、 學校傷病處理僅止於簡易救護技術操作，不能提供口服藥或侵入性醫療行為。
2、 如需轉介送醫必須立刻與家長或監護人聯絡，將學生帶回自行照護或協助送到醫療院所急診處理，避免發生急救照護責任糾紛。

3、 緊急傷病發生時，能掌握急救時效依實際狀況需要予以正確緊急處理，使傷害減至最低程度，如有危及生命或重大傷病事件，應立即啟動緊急救護小組。
叁、實施內容：分為事前預防及事發時之處理.
1、 事前預防，實施安全與急救教育
(1) 隨時利用時間、或隨機教導學生安全注意事項，禁止學生在教室內、走廊、樓梯追逐、推拉等危險動作，並嚴禁攜帶危險物品到校以確保校園安全。
(2) 定期舉辦教職員工急救教育。

(3) 班級導師或任課老師每天應隨時關心學生健康狀況，並適時給予適當處置。
(4) 訂定緊急傷病通報處理流程(附件一)。
(5) 定期舉辦心肺復甦術研習，並發予證照及研習時數。

(6) 每學期更新學童緊急傷病聯絡資料。
2、 事件發生時之處理

(1) 重大傷病或傷患人數超過健康中心負荷量時應立即啟動緊急傷病處理小組，並依緊急傷病通報處理流程。
(2) 學生發生意外傷害或急症時之緊急處理

1、 上課中，應立即依急救原則處理後，由任課教師將患者送至健康中心，必要時，請護理人員到場急救。

2、 非上課時間，由發現之教職員工或在場學生，立即先行急救或將傷患學生送至健康中心，必要時通知健康中心護理人員至現場急救。

3、 意外事件或急病發生時，若遇護理人員不在，老師應掌握急救原則維護其生命徵象，依實際情況需要，予以緊急處理或撥打119請求消防局支援。

4、 事故發生與處理過程，應做成書面資料，知會相關人員，並妥善保管與運用。

(3) 學生緊急傷病，需緊急送醫之注意事項
1、 普通急症：一般由護理師通知家長，若遇特殊情況請由級任導師協助通知家長，若家長可立即到校者，請家長陪同就醫，護理師並應將通知結果同時告知級任導師或任課教師。（註：普通急症：係指無緊急危及生命之虞，但仍須送醫治療之個案。例如一般割傷、暈眩、單純性骨折、發燒38℃以上…等）
2、 重大傷病；應立即啟動緊急傷病處理小組，並由護理人員或現場急救員給予緊急救護處理後，立即通知119支援並護送就醫；級任老師負責聯絡家長到醫院及說明處理狀況。（註:重大傷病：係指立即有危及生命之虞如呼吸停止、心臟病、墜樓、溺水….等及人數眾多之傷病如食物中毒、火災、氣體中毒等事件）
3、 學生急病或事故傷害送醫的選擇，原則上以尊重家長的決定，若聯絡不到家長，以就近醫療院所為原則。
4、 若家長不在或無法立即到校者，由級任導師、護理人員或其他指定代理人送醫處理並陪伴照顧，待家長到達後交由家長繼續照顧。
(4) 緊急傷病護送就醫時之注意事項：

1、 護送人員的優先順序:護理師、學務處人員、班級導師
2、 針對護送人員之職務，學校應指派代課或代理人代理該員職務。
3、 學校護理人員代理人的優先順序：衛生組長、生教組長、或學務主任指派人員代理。
4、 護送交通工具：以救護車為優先，若以私人轎車接送需司機一人及護理人員(或其他人員)在旁照顧。
5、 緊急送醫經費：由學務處仁愛基金支應，送醫經費的預支與歸還由經手人負責辦理，因特殊理由致該款無法收回歸還時，須檢具收據由有關單位會同解決。
3、 事件發生後

(1) 緊急傷病之災因調查與分析報告。

(2) 登錄及追蹤就醫狀況。

(3) 協助個案身心復健及學習輔導。
(4) 善後物品復原及清點器材。
(5) 必要時協助學生團體保險之申請。 

肆八供心理輔導與協助                 、校園緊急傷病處理小組工作職掌：
志航國民小學緊急傷病處理小組工作執掌
	編組職別
	職      稱
	職                                             掌

	召集人
	校長
	1.督導校園緊急傷病各項事宜。
2.必要時對外公佈正確訊息(媒體發言)。

	總幹事
	學務主任
	1.校園緊急傷病處理推動實施。
2.第二順位(校長不在校園時)，負責對外公佈正確訊息，並向家長說明緣由。

3.重大事故發生時負責護送交通工具之安排。

4.負責對外通報與執行。

	總務組
	總務主任
事務組長
	1.負責校園緊急傷病處理之相關工作執行。
2.協調各項執行及達成預期指標或進度。

3.必要時配合衛生單位的防疫措施，並督促進行校園消毒。

4.負責遊戲器材之維護使其在安全使用範圍之內。

	活動組
	教務主任
輔導主任
	1.緊急事故發生時負責維持校園秩序。
2.協助班級導師事項聯繫。

3.協助居家隔離或罹病等學生返校後之補救教學。

4.需居家隔離或罹病學生進行心理輔導與協助 (以書信、電話或 e- mail 方式)

5.返校後進行補救教學與心理的輔導。

	照護組
	衛生組長
護理師
	1.掌握校園內教職員工生健康狀況。
2.每學年進行「緊急事件連絡卡」，並將調查結果輸入電腦作資訊管理，以作為學童傷病緊急處理聯繫家長之用。

3.緊急事故發生時秉持專業知能先執行緊急救護，並判斷是否須緊急就醫或留校觀察。

4.負責維護學校內之醫療物品資源充分和急救設備完善並可使用。

5.緊急傷病發生後，將事故發生經過處理結果登錄於健康中心工作日誌並呈報校長核章。

6.協助感染或疑似傳染病學生、教職員工就醫事項。

7.隨時掌握社會傳染病疫情資訊，利用校園網路公佈並提供相關知識。

8.確實掌握師、生出缺席狀況，確實了解請假事由。


伍、本辦法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護理師：        衛生組長：          主任：          校長：

附件一
（一）學生緊急傷病(普通急症)處理作業流程：



























（二）學生緊急傷病(重大傷病)處理作業流程：

















學生生病或意外傷害





如傷病患無法自行至健康中心，由目擊者通知健康中心或任課老師協助至現場處理。





如傷病患可自行至健康中心，由目擊者或教師陪同至健康中心。





由健康中心護理師判斷評估





需送醫治療





暫時臥床休息護理，以1小時為限，並請老師無課務時多加探視。





輕微外傷簡易處理





返回教室休息





狀況改善





狀況未改善





護理師聯絡導師並同時通知家長是否帶回自行就醫





先返回教室休息並請老師繼續觀察





護理師通知119並陪同就醫





有聯絡上且家長可接送





未聯絡上(或無法接送)





護理師或學務處人員通知導師診斷結果





護理師聯絡老師結果，並請老師協助填寫臨時外出單


學生在健康中心等待家長接回





護理師聯絡老師結果，並由校方協助送醫。護送人員順序如下：


護理師


學務處人員


班級導師(由教處協調代課事務)





學生回健康中心休息或返回教室





老師持續關心學生並與家長保持聯繫





學生發生重大傷病





啟動校園緊急救護系統





現場教職員工視情況聯繫119





學務處


負責保持現場完整並疏散圍觀者


通知總指揮官(校長)





護理師


到場緊急救護處置


隨同救護車就醫





班級導師


負責協助


連絡家長





組成危機處理小組�
�






若屬違法事件，通知治安單位


(學務處)





課務、校務維持正常運作


(教務處)





動員聯繫傷病患後送醫院運輸工具


(總務處)





安撫學生、家長輔導心理重建


(輔導處)





發言人對外發布處理狀況


(校長指定)





協助事件相關之申訴、仲裁、救助及賠償





填寫重大傷病紀錄單


緊急傷病成因調查與分析


追蹤就醫狀況


協助學生保險申請


協助個案身心復健及學習輔導








